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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校园安全立法与警务运用比较研究    

李成旺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中美国情不同，历史不同，中美校园安全管理的理念与模式也有很大差异。求同存异，互
通有无，借鉴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是进一步促进自身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力图通过对中美校园安
全立法与警务运用的对比研究，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校园安全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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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校园安全立法比较

（一）美国校园安全立法状况

美国政府把建设安全学校作为国家教育战略的重要目标

之一。1987年，美国政府颁发《美国校园安全守卫法令》，

规定学校必须每年发布校园安全政策实施业绩和年度校园

违法犯罪数据。1990年9月19日，布什总统签署公布了《珍

妮•克雷莉法》（“《校园安全法》”），使校园保卫有了

联邦法律依据。1994年，马萨诸塞州等一些州的州议会对校

园安全进行了专门补充立法，对校园警察的任职、条件、权

力及对校园保卫的要求做出详细的规定，使校园警察制度逐

步完善。同时，《珍妮•克雷莉法》规定，各州公立学校和

大学要发布校园犯罪年度资料，学生应该在入学前获知该校

的犯罪率。美国许多高校将报告张贴在学校网站上供人查

询。后来，美国又相继制定《校园禁枪法》《改善校园环境

法》等法律法规。2002 年1 月8 日，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

签署了中小学教育法《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CBL），从

2002～2003学年起，该法在全美各州和各公共校区开始实

施。该法有一系列的政策和服务来支持课前和课后项目、家

庭教育、家长学校、图书资料、技术服务、移民孩子教育

等。其目的在于使学生远离毒品，远离暴力，创建安全纯净

的校园；消除地域、种族等因素造成的学生成绩差异，实现

中小学基础教育“有教无类”；推动学校进行历史性的改

革。2010年3月，奥巴马向国会递交的本届政府教育改革与

发展蓝图中，学生安全、学校安全成为优先改革和优先保障

的重点领域之一。奥巴马政府延续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法》（NCBL）关于学校安全的年度公告制度，要求各学区对

校园暴力事件进行详细统计，并将结果公之于众。该法规

定，每个州必须对“长期处于危险境地的学校”作出说明和

认定，充分保证学生的知情权。

（二）我国校园安全立法

我国至今没有专门出台针对校园安全的立法。但适用

于校园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法律类，

主要包括《民法通则》《刑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

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二是行政法规和部门

规章类，主要是国务院及各部委在职责范围内发布的决定、

命令及指示、规章等。包括《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学校卫生工作

条例》《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

办法》等。另外大部分则是国务院各部委根据校园安全的需

要适时发布的各类通知等。其中，对高等学校来说，最具有

影响力的是1988年4月公安部、国家教委、劳动人事部、财

政部经国务院批准，联合印发的《关于在部分高等学校设立

公安派出所实施办法的通知》，该“通知”是高校设立公安

机构的重要依据。

（三）中美校园安全立法比较

1.立法基础与背景比较

美国实行行政分权制度，二战前，联邦政府很少干预州

政府行政事务，联邦政府很少制定全国层面的教育法案。战

后，联邦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教育施加影响。上世纪80年代

末，随着校园犯罪率的上升，联邦政府开始注重校园安全立

法。1990年联邦《校园安全法》成为现今美国校园安全管理

的总纲领，是一部针对美国校园安全的专门性法律。州政府

负责具体执行《校园安全法》，规范校园安全管理行为，保

障教育活动正常运行。

我国无专门性校园安全立法，相关规定散见于《宪法》

《民法通则》《刑法》《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

务教育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之中。在校园安全管理方面，更

多的是国家层面适时制定政策文书，随后是地方紧跟制定一

些规定和文件，来对国家政策做重复和解读。这些法律法规

及规定对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既不具体，又无可操作性。

2.内容比较

（1）校园警察制度的确立

美国校园警察制度是校园保卫工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在

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校园的保卫工作由没有执法权的保

安人员负责，他们只负责看守楼门、停车场、贵重设备及仓

库，对于校园内的违法犯罪活动不能做出及时反映和有效处

理。由于没有执法权，犯罪分子在校园内十分猖獗，各种违

法犯罪、骚乱频繁发生，师生员工的人身、财产安全得不到

保障，甚至对社会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1940年初，华盛顿

州议会率先制定法令，授予各学校建立自身的警察的权力，

在公立学校建立警察机构。随后，各州议会相继制定类似的

法令，批准高校建立校园警察机构。1990年10月美国议会通

过的《校园安全法》，正式确认了校园警察制度，从而以联

邦法的形式确立校园警察体制的法律地位，使校园安全保卫

工作的开展有了充足的法律依据。

我国于1988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国家教育

委员会、劳动人事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在部分高等学

校设立公安派出所实施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根据《通知》精神，在全国部分高校设立公安机构，即公安

派出所，归市级公安机关与归属地公安机关双重领导。该通

知是高校设立公安机构的重要依据，一定时期内，为维护校

园安全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通知》效力级别低、内

容粗糙、线条简单等诸多弊病及经费支出、体制调整、管理

安排等诸多因素未加明确等原因，使派驻高校警察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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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现有公安机构形同虚设。目前，学校的安全管理

队伍主要由保卫处(科)为主的保卫人员、外聘保安等人员组

成。由于法律规定的缺位，导致学校的保卫部门既没有执法

权力，也没有相应执法力量与执法能力。

（2）内容的可执行性与可操作性 

美国学校的日常安全管理和运作均依赖法律的解释和参

与。这就造成美国在校园安全管理内容方面十分细化。美国

校园安全法对于校园警察执法程序、管理权限、服务范围、

突发事件处置、火灾安全、犯罪预防等内容都有十分明确的

规定。比如，在犯罪预防方面，美国校园安全法规定，公立

学校和大学要发布自己校园的年度犯罪资料。学生应该在入

学之前获知该校的犯罪率，以检查校园安全。学校要将这一

报告张贴在其网站上的治安或安全防范页面以备查阅，学校

违反了此项法案，将面临美国教育部的巨额罚款等相应处罚

措施。

我国与校园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简单粗糙，口号化和宣

言化特点严重，它不但造成本身的可操作性差，而且造成了

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就是一刀切，经常导致鞭长莫及，造成

了法律权威的部分消解。

二、完善我国校园安全立法，构建校园警察制度

校园安全关系具有复合性，它不仅包括具有纵向隶属性

特征的教育行政关系，还包括具有横向平等性特征的教育民

事关系，这种复杂的法律关系亟待相应的法律进行调整，使

校园安全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因此，加快校园安全立法

步伐，制定一部详尽、具体、针对性强的《校园安全法》，

建立我国的校园警察制度非常必要。

我国的校园安全立法必须要从我国国情出发，符合实

际，不得违背或脱离社会主义法律框架体系。

（一）遵循协调一致原则

校园安全立法首先需要与我国宪法、民法、刑法、行政

法及教育法律法规协调一致，《校园安全法》行为指向的疆

域不能超过以上法律法规的范围，从而在校园违法、犯罪行

为的预防和规治问题上形成合力而不是悖逆。

（二）程序严格与可操作性统一原则

严格的法定程序是保证正确合理运用权力，有效保障师

生利益的根本准则。因此，校园安全法要十分明确管理主体

的执法程序、服务范围、突发事件处置、火灾安全、犯罪预

防及学校与相关行政部门管理权限、法律地位等，严格校园

案件受理、办理程序，明确管理服务范围，

落实主体责任。另外，校园安全立法要具有可操作性，

符合实际。细划责任主体的权力和义务，严格责任追究制，

切忌粗糙乏力，大而笼统。

（三）导入校园警察制度

通过立法形式赋予警察部门组建专职校园警察的权力，

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权，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处置

能力，保证学校的安全，是我国现有校园安全管理模式由静

态管理向动态管理转变的必要途径。构建我国校园警察制度

的最合理模式是在原有警种基础上设立新的警种，该警种与

铁路、民航、海关缉私警察以及森林警察并列，业务归当地

公安机关领导，人事及行政归学校管理。赋予其一定（主要

指管辖范围）警察执法权，校内发生的案件校园警察都可以

独立侦查，独立办案。校园警察除一般的治安、刑事执法任

务以外，还应当承担下列职责：一是易衍生学生不良行为场

所的调查；二是寄居校外学生的安全访查；三是校园周边环

境安全调查；四是校园安全环境检测评估；五是学生偏差行

为的通知；六是进行校园毒品与暴力案件统计；七是完成护

送、救护等学生必需的安全服务等。

《校园安全法》作为教育领域的专项安全法律，若能真

正实现，将会对师生的安全给予全方位的保护，将会使校园

的安全管理工作走上规范化、法制化、专业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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